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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別：三等考試  

類 科：戶政  

科 目：國籍與戶籍法規(包括國籍法、戶籍法、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) 

 

一、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，然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，合計合法居留之

事實繼續期限為 4年，其得否申請歸化？請析論其理由。 

【擬答】： 

外國人或無國及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，合計居留之事實繼續期限為 4年，其得否申

請歸化，茲依國籍法之規定說明如下： 

常識之一般歸化要件，但有特勳於中華民國者例外。 

(國籍法四)： 

件，於中華民國領域內，每年合計有一百八十三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年以上，

並有下列各款情況之一者，亦得申請歸化： 

 

 

 

 

父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，在中華民國領域

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年且未具備前條第二款及第四款條件，亦得申請歸化。 

(國籍法五)： 

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，具備第三款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條

件並具有下列各款情況之一者，亦得申請歸化： 

 

 

-學理上又稱大歸化(Grand Nutaralization)(國籍法六)： 

具備第三款第一項各款條件，亦得[恩

請歸化。 

 

 

(國籍法七) 

得中華民國國籍。(國籍法八) 

歸責當事人事由，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，不在此限。(國籍法九) 

 

二、某甲為我國國民負夏至美國留學，畢業後與其美籍女友在美國當地法院公證結婚，請問某甲

之婚姻在尚未向我國辦理登記之前是否有效力？又其如何向我國辦理結婚登記及其相關程序

為何？ 

【擬答】： 

甲為我國國民與美籍女友在美國當地法院公證結婚，茲分述其婚姻之效力，相關登記程序如

下： 

 

46條之規定，其婚姻成立之準據法如下： 

婚姻之效力，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；無共同本國法時，依共同之住所地法；無共同之住

所地法時，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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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： 

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 

綜上所述，甲與其美籍女友於美國當地法院公證結婚，依共同住所法或依其夫妻婚姻關

係最切地之法律，且其婚姻之成立，得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，亦為有

效。 

(戶籍法第 26條)： 

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(以下簡稱駐外館處)或行政院於香港、澳門設立或指定之

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，經驗證後函轉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離

婚登記。 

外結婚，得檢具相關文件，向我國駐外使館、機構申請，經驗證後函轉甲之戶籍地戶政

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。 

 

三、依據我國之姓名條例，請詳述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相關之規定為何？ 

【擬答】： 

姓名條例有關台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相關登記規定，茲分述如下： 

 

 

俗為之；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，

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；回復傳統姓名者，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，但均以一次為

限。 

記，不受第一條第一項規定(本名以一個為限)之限制(姓名條例四 I) 

(姓名條例第 8條): 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改姓 

 

 

 

 

 

臺灣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，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之情況，得申請改姓。 

 

四、請依據我國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，說明涉外之婚約其成立與其效力扎法律依據各為何？ 

【擬答】： 

我國涉外婚約其成立、效力之準據法，茲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規定分述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45條規定： 

婚約之成立，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。但婚約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婚約訂

定地法者，亦為有效。 

(要件)，依各當事人之本國法，但婚約之方式依當事人之一之本國法或依婚

約訂定地法者，亦為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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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地法時，依與婚約當事人關係最切地之法律。 

國法時，依共同住所地法，無共同住所地法，則依法院綜合考量係關夫妻婚姻之各項

因素。包括夫妻之居地、工作或事業重心地。財產主要所在地、家庭成員生活重心

地、學業及宗教背景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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